
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
作業程序

負責單位 說 明作業流程

安排每學年度開會
時間陳請校長核定

會議提案通知

各單位提送提案及
會議列管案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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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6月前擬定會議日期，陳請校長
核定後，於網頁公告並以電子郵件傳
送各單位周知。

提案通知：每次會議前1個月通知提
案單位(委員)，並請提案單位(委員)
提送已簽核之提案表及相關附件(含
書面及電子檔)。

每次會議前2週會議提案、列管案
執行情形繳交，俾利會議資料整理
印製。

• 有提案：
每次會議前3-7天將開會通知及議程
初稿陳校長核定後，以電子郵件傳
送出席人員。

負責議事、會場布置、茶水供應及
會場復原工作。

請提案單位於紀錄公告後1週內提報
執行情形。

• 無提案：
會議前3天通知與會人員取消會議。

紀錄於會議後2週內陳請校長核定
後，公布於網頁，並以電子郵件公
告周知。

111學年度起適用


